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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037492][bookmark: _Toc74037489][bookmark: _Toc527106393][bookmark: _Toc526785567][bookmark: _Toc527642559][bookmark: _Toc19712914][bookmark: _Toc535685985][bookmark: _Toc24978345][bookmark: _GoBack]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bookmark: _Toc27495]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bookmark: _Toc22376][bookmark: _Toc19712915][bookmark: _Toc74037493]设计简况
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 保护设施投资概算。项目建设实际总投资600万元，环保投资占5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8.67%。
[bookmark: _Toc23988][bookmark: _Toc74037494][bookmark: _Toc19712916]施工简况
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公司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bookmark: _Toc3861]验收过程简况
[bookmark: _Toc1176]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鹰潭石油分公司委托江西南大融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编制完成了《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鹰潭贵溪石油分公司第七加油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4年10月29日取得鹰潭市贵溪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鹰潭贵溪石油分公司第七加油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贵环政服字﹝2024﹞49号）。
本项目于2024年11月15日开工建设，2025年4月建设完成，进入调试期；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鹰潭石油分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委托江西南大融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江西南大融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2025年8月15日派出技术人员对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收集了工程的有关技术资料，于2025年9月15日编制验收监测方案，2025年9月10日~11日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结合江西贯通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及建设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鹰潭贵溪石油分公司第七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验收组认真审阅了相关技术资料，结合本项目内容进行了现场踏勘，在充分讨论后认为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文件中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达到了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鹰潭贵溪石油分公司第七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本项目不存在其中所规定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
[bookmark: _Toc17353]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一）项目变更环保要求。《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拟采用的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须重新审批。
（二）违法追究。对已批复的各项环境保护事项必须认真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日常环保监管。鹰潭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贵溪大队加强对项目实施环境保护“三同时”过程中的环境监察，发生环保问题及时依法处理。流口镇人民政府履行环保网格单元监管职责，督促企业全面落实环保措施，发生环境违法问题及时报告，杜绝出现环境污染事故。
[bookmark: _Toc6794][bookmark: _Toc74037491]整改工作情况
(一)加强对工程周围公众的电磁环境知识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对本工程的了解程度，加强居民自我保护意识；
(二)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对已配备的环保设施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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